




据汉市残联发 (2024) 18号文件规定，具备以上条件的智力、 精

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家庭直系亲属亦可作为实施对象的残疾人开

展不少于5天的职业技能和实用技术培训 。

2、 甲方要求乙方开展培训项 目时要根据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发

展需要和残疾人技能状况，因人因岗分类实施项目。 实施过程中，

不得向残疾人收取任何费用。 对城镇残疾人，要及时了解和掌握

市场新兴行业和企业信息， 以用人单位岗位需求为导向，开展订

单式培训，培训质量要达到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所制定的培

训工种相适应的职业标准。 对农村残疾人，要突出针对性、 实用

性、 通俗性、 简便性和灵活性， 鼓励扩大农村残疾人“种、 养、

加” 实用技术培训规模，提高农村残疾人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。

帮助残疾人掌握 1门以上职业技能或农村实用种养殖技术， 明显

提升就业技能，促进就业创业。 接受培训残疾人合格率达80%以

上，满意率不低于90%。

3、 甲方根据培训项目的相关要求指导、监督乙方按照省残联

转发《残疾人职业培训服务与管理办法(试行)》 的通知要求规范

开展培训工作，并确保培训质量和效果 。

4、 培训项目为合同期内实施， 甲方需及时了解掌握项目工作

进度。 培训实施时间： 2025年 1 月5 日至2025年 3 _月

30 _日。

乙 方 ：

1、 乙方按照省残联转发《残疾人职业培训与管理办法(试行)》

的通知要求抓好培训项 目的实施，并组织甲方规定的受训对象开

展技能培训课程。 培训内容必须结合当地残疾群众的生产生活实



际和培训意愿，组织讲师做好培训教材的制定并按照培训要求制

定详细培训计划。 在培训过程中，要充分考虑到残疾人的接受能

力， 注重知识传授和实际操作相结合， 确保参训人员通过培训能

学会 、 掌握一项以上技能，提升就业创业能力， 促进残疾人家庭

增收，严禁一个培训课件使用到底。

2、 乙方在培训期问严格按照省残联转发《残疾人职业培训服

务与管理办法(试行)》 的通知要求及市中心培训方案要求规范开

展培训工作， 开始前必须提前向甲方报送学员登记表、 培训开班

申请、 培训内容、 培训方案和培训日程安排，由甲方同意后组织

实施，并自觉接受甲方的的指导和监督，并将每场培训的内容 、

师资以及参训影像资料发送至甲方业务具体负责人 。 每期培训结

束，应发给参训学员培训证书 。

3、 乙方要切实做好残疾人技能培训期间的管理和安全，培训

期问发生的一切不安全事故均有乙方承担。

4、 乙方要按照培训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不得向残疾人收取

任何费用。

5、 乙方要按要求做好参训人员基本资料、 培训内容和培训效

果等档案管理工作，并于3月 30 日前将培训资料(培训实施方

案、 开班申请表、 课程讲义、 花名册、 签到册、 考勤表、 残疾证

复印件、 培训照片、 培训工作总结、 培训协议、 机构资质、 教师

资质、 培训音像资料(照片或培训光盘)等纸质版一式两份装订成

册，和电子版报送市残联就业中心，所报送资料必须如实反映培

训过程 。

三、 付款方式








